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清洁生产审核公示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国家环境保护部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清洁生产的通知》、甘肃省政府《关于加快推进清洁生产的实施意见》、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甘肃省清洁生产审核实施方案（2021-2023）》（甘环气候发〔2021〕10 号）和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《2023年甘肃省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企业名单》的通知”（甘环气候发〔2023〕2号）文件的精神，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染料制造行业，本公司属于“双有”企业，属于强制清洁生产企业，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按照要求开展本轮（第一轮）清洁生产审核工作。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
企业名称：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
法人代表：顾轩宇
企业地址：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
企业主要产品及规模：1#车间：年产350吨/年1.8-二氯蒽醌，350吨/年1.5-二氯蒽醌，15吨/年1.4.5.8-四氯蒽醌，450吨/年1-氯蒽醌；2#车间：15吨/年1.4.5.8-四羟基蒽醌，150吨/年分散蓝73#，20吨/年酸性蓝45#，副产20000吨/年硫酸钙（企业焚烧车间尚未建成，未经焚烧处理的硫酸钙目前作为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处置，不作为副产，相关分析见固体废物小节）。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8][bookmark: OLE_LINK5]本轮清洁生产审核范围主要包括：1#车间：年产350吨/年1.8-二氯蒽醌，350吨/年1.5-二氯蒽醌，15吨/年1.4.5.8-四氯蒽醌，450吨/年1-氯蒽醌；2#车间：15吨/年1.4.5.8-四羟基蒽醌，150吨/年分散蓝73#，20吨/年酸性蓝45#，副产20000吨/年硫酸钙（企业焚烧车间尚未建成，未经焚烧处理的硫酸钙目前作为危险废物委托资质单位处置，不作为副产，相关分析见固体废物小节）；废水处理站。
二、审核前排污及处理措施情况
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的主要环境污染因子有：
1 废气污染因子：硫酸雾、二氧化硫、汞及其化合物、DMF、非甲烷总烃、氯化氢、氯（氯气）、苯胺类、酚类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、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颗粒物、林格曼黑度；
2 废水：pH、COD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硫化物、总氮、氨氮、石油类、总汞、可吸附有机卤化物、苯胺类、色度、总磷。
3 固体废物：生活垃圾、危险废物等；
4 声源：车间内生产设备、泵等设备；
表1 	污染控制内容及污染因子

	污染控制内容
	污染物
	环境保护措施
	污染物控制目标

	废气
	1生产车间
	硫酸雾、二氧化硫、汞及其化合物、颗粒物、DMF、非甲烷总烃、氯化氢、氯（氯气）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
	（1）TA001溶汞废气：一级水冷+一级深度冷凝+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2）TA002盐析废气：三级降膜吸收+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3）TA003氯化废气：一级水吸收+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4）TA004磺化、精制废气：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5）TA005四氯蒽醌干燥废气：旋风除尘+布袋除尘；其他干燥废气：自带布袋除尘（6）TA006除汞废气：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7）TA007除汞压滤：二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，上述废气处理后合并进25m排气筒DA005排放
	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HCl、氯气、非甲烷总烃、挥发性有机物、DMF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 - 2015）；染料尘、硫酸雾、汞及其化合物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二级标准；硫化氢、臭气浓度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	
	2生产车间
	氯化氢、二氧化硫、硫酸雾、酚类、非甲烷总烃、氨、臭气浓度、颗粒物（染料尘）
	（1）TA008制氨水、过滤/打浆、氨回收废气：二级水膜吸收+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2）TA009酸化、磺化、转位等废气：三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二级活性炭吸附（3）TA010干燥机：自带布袋除尘+2#15m排气筒，上述废气处理后合并进25m排气筒DA006排放
	颗粒物、二氧化硫、HCl、酚类、非甲烷总烃、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 - 2015）；硫酸雾、染料尘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二级标准；氨、臭气浓度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	
	储罐区
	硫酸雾、DMF、非甲烷总烃、氯化氢、
	有机废气：一级冷凝+一级活性炭吸附。其他储罐废气：一级碱吸收+气液分离器+一级活性炭吸附。上述废气处理后合并进15m排气筒DA004排放
	DMF、氮氧化物、氯化氢、非甲烷总烃、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 - 2015）；硫酸雾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2二级标准

	
	污水处理站/三效蒸发、丙类危废暂存间
	臭气浓度、氨、硫化氢、苯胺类、酚类、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
	（1）酸性废气经文丘里吸收+三级氨液喷淋吸收+一级水喷淋吸收+（冷凝除雾+一级活性炭吸附，车间公用）；（2）酸性有机废气经（三级氨液喷淋吸收+一级水喷淋吸收+（冷凝除雾+一级活性炭吸附，车间公用）；（3）有机废气经一级深度冷凝+(并入冷凝除雾+一级活性炭吸附，车间公用)，上述废气处理后合并进15m排气筒DA001排放
	颗粒物、苯胺类、酚类、非甲烷总烃、挥发性有机物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 - 2015）；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	
	甲类危废暂存间
	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、臭气浓度
	采用一级深度冷凝+一级酸喷淋吸收+一级碱喷淋+冷凝除雾+活性炭吸附装置吸收+15m排气筒DA002排放
	颗粒物、非甲烷总烃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 - 2015）；臭气浓度等污染物排放满足《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4554-93）

	
	燃气导热油炉
	氮氧化物、二氧化硫、烟气黑度（林格曼黑度）、颗粒物
	15m排气筒排放DA007排放
	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3271-2014）

	
	无组织排放
	非甲烷总烃、酚类、氯化氢、硫酸雾、汞及其化合物、颗粒物（染料尘）、氨、硫化氢、臭气浓度、二氧化硫、氯
	密闭车间，厂区洒水降尘
	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 中的 无组织监控浓度限值

	废 水
	生产废水、生活污水
	pH、COD、五日生化需氧量、悬浮物、硫化物、总氮、氨氮、石油类、总汞、可吸附有机卤化物、苯胺类、色度、总磷
	1车间预处理装置：
1套中和装置；
1套污水处理除汞装置（1#除汞装置）：硫化钠沉淀+除汞剂+活性炭吸附法；
1套硫酸钙处理除汞装置（2#除汞装置）：硫化钠沉淀+除汞剂+活性炭吸附法
1套硫酸钙处理除汞装置（3#除汞装置）：硫化钠沉淀+除汞剂+活性炭吸附法
2车间预处理装置：
1套蒸馏装置
厂区污水处理站：（处理规模800m3/d）
预处理装置：1套隔油+气浮预处理装置
1套三效蒸发处理装置
综合处理系统：工艺为“PH调整池+中和池+沉淀池+铁碳微电解+芬顿氧化+pH调节+絮凝沉淀+综合配水+厌氧池+酸化水解+接触氧化+混合曝气+沉淀池+脱色+沉淀池+深度处理（活性炭吸附）”，达标废水排放园区污水处理厂。
	达到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》（GB/T31962-2015）A等级，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处理。

	
	初期雨水
	雨季初期雨水COD、SS
	收集至初期雨水池
	

	噪 声
	生产设备噪声
	设备噪声
	基座减震，厂房隔声
	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3 类标准

	
	运输车辆噪声
	车辆噪声
	
加强车辆管理，减速慢行
	

	固 体 废 物
	生活垃圾
	集中收集，拉运至附近垃圾
堆存点统一处理
	/

	
	一般工业固废
	/
	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 填埋污染控制标准（GB
18599-2020）中的相关规定

	
	危险废物
	[bookmark: OLE_LINK7]建设 1个360m2的危废暂存间，并做好防渗
	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》（GB18597-2023）相关规定


三、环境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
公司根据日常消耗及时补充应急物资，并按指定位置存放，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和巡检，确保设施和物资完好、有效，并随时可投入使用。
公司已完成《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》，成立了应急领导小组，针对厂区内各类风险事故制定了应对机制，并加强了日常培训及风险事故演练。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审核企业：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
联系人：李春华
联系电话：13962883155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甘肃桓安科技有限公司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2025年5月16日

